
第6章中提到的附件6

金融服务
第1节�范围和定义

1.�本附件适用于影响金融服务供应的措施。在本附件中提及的金融服务供应应指第
74条第（u）款中定义的服务供应。
2.�(a)�就本附件而言：

(i)�“金融服务”是指一方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任何具有金融性质的服务。金
融服务包括所有保险和保险相关服务，以及所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
金融服务包括以下活动：�(A)�保险和保险相关服务�(AA)�直接保险（包括共同保险）：
(aa)�人寿；和�(bb)�非人寿；�(BB)�再保险和分保；�(CC)�保险中介，如经纪和代理；
和�(DD)�保险辅助服务，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和�(B)�银行和其他
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AA)�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可偿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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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所有类型的借贷，包括消费者信用，抵押贷款信用 ,保理和商业交易融资；
(CC)�金融租赁；�(DD)�所有支付和资金传输服务，包括信用卡、记账卡、旅行支票

和银行汇票；�(EE)�担保和承诺；�(FF)�自营或为客户账户进行的交易，无论是在交易所、
场外市场还是其他方式，包括：(aa)�货币市场工具（包括支票、票据、存款证明）；�
(bb)�外汇；�(cc)�衍生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货和期权；�(dd)�汇率和利率工具，包括互
换、远期利率协议等产品；�(ee)�可转让证券；以及�(ff)�其他可转让工具和金融资产，
包括贵金属；�(GG)�参与所有

各类证券的发行，包括作为代理人（无论公开
或私下）进行的承销和分销，以及提供与这些
发行相关的服务；

(HH)�资金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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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资产管理，例如现金或投资组合管理，所有形式的集合
投资管理、养老金管理、托管、存款和信托服务；

(JJ)�金融资产的结算和清算服务，包括证券、衍生产品和
其他可转让工具；
(KK)�金融信息的提供和转让，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
的金融数据处理和相关软件；以及

(LL)�就第�(AA)�至�(KK)�段所列的所有活动提供的咨询、中
介和其他辅助金融服务，包括信用参考和分析、投资和投
资组合研究及建议、关于收购的建议、关于公司重组和战
略的建议；

(ii)�“金融服务提供者”是指任何一方希望提供或提供金融服务的自然人
或法人，但不包括公共实体；以及

(iii)�“公共实体”是指：
(A)�一方的政府、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或由一方拥有或控制的实
体，其主要从事为政府目的执行政府职能或活动，不包括主要从事
以商业条件提供金融服务的实体；或

(B)�私营实体，在行使中央银行或一方货币当局通常履行的职
能时，履行这些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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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第74条第(p)段之目的，“政府当局提供的服务”是指：

(i)�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或一方任何其他公共实体为实施货币或汇率政策而开展
的活动；�(ii)�构成社会保险法定制度或公共退休计划一部分的活动；以及�(iii)�公共
实体为一方政府代表、担保或使用其财政资源开展的其他活动。�(c)�为第74条第(
p)款的目的，

如果一方允许第(b)(ii)或(b)(iii)项所述活动由其金融服务提供者在
与公共实体或金融服务提供者竞争的情况下开展，“服务”应包括此
类活动。

(d)�第74条第(q)款不适用于本附件所涵盖的服务。
第3部分国内监管

1.�不论第6章有任何规定，一方不应因审慎理由而受到妨碍，包括为投资者保护、
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所负信托责任的人采取措施，或为确保金融
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而采取措施。如果此类措施与第6章的规定不符，则不得将其
作为规避一方在第6章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2.�第6章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要求一方披露与个人客户事务和账目相关的信
息，或披露由公共实体持有的任何机密或专有信息。

792



Section�3�
Recognition

1.�一方可以在确定其与金融服务相关的措施如何应用时，承认任何国际监管机构或
非一方的审慎措施。这种承认，可以通过协调或其他方式实现，可以基于与国际监
管机构或相关非一方的协议或安排，也可以自主给予。

2.�一方，若为第1段所述协议或安排的缔约方（无论未来或现有），应给予另一方充
分的机会，以自主地加入该协议或安排，或与其谈判达成可比较的协议或安排，在存
在等效监管、监督、此类监管的实施以及必要时，协议或安排缔约方之间的信息共享
程序的情况下。若一方自主给予承认，应给予另一方充分的机会，证明此类情况存在。

Section�4�Dispute�
Settlement

根据第110条设立的仲裁庭，针对审慎问题和其他金融事项的争议，应具备与
争议中的特定金融服务相关的必要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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